
致： 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
易志明議員

關於寶馬山行人通道系統項目(6170TB) 

就政府對事務委員會在 2021 年 2 月 19 日會議上討論上述項目，提出的事宜所作
的回應，本人欲作進一步跟進，煩請政府相關部門再提供以下資料：

- 針對回覆 b 段，由單一承建商負責可以改善臨時交通改道等方面的協調工作，

請提供需要改道的臨時交通安排原因何在? 需要改道的地點及涉及改道的時

間? 及說明其他方面的協調為何?

- b 段同時指出，單一工程合約所需的駐工地人員及其所需設施的成本都會較透

過不同合約推展為低，然而 3個部分的工程涉及 3個不同點，並將同期展開，

請詳加說明為何駐工地人員及設施的成本可以較不同合約為低，及估計可減省

開支多少百分比?

- 回覆最後一段又指，施工範圍附近環境狹窄，缺乏足夠的工地空間供不同承建

商存放物料和施工設備，難以容納不同承建商同時施工，請問若以單一工程合

約工程的工地空間計劃共有多少個? 及其位置分別在何處? 佔地分別有多大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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